
2020年度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怀化支队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怀化支队成立于2014年，辖区高速公路720.86km，共有沪昆高速、包茂高速、杭瑞高速、长芷高速、绕城高速、五条高速穿行。下辖鹤城、芷江、安江、麻阳、洪江、溆浦、怀化北、靖州、沅陵、通道十个大队。怀化支队主要负责辖区交通秩序管理、交通事故处理、交通安全宣传、治安管理、刑事案件前期处置及沿线警（保）卫任务。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0年度，怀化支队基本支出1383.4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771.44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支出611.99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0年度，怀化支队项目支出1280.65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支队自评，2020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总分值100分，实得99.95分。主要情况如下:

2020年，怀化支队紧抓“压事故、保畅通、强能力、严问责”措施落实落细，充分激发队伍战斗力和凝聚力，主要业务数据实现“四降三增”（一般事故起数、亡人、伤人、百公里亡人同比下降，违法查处总数、现场查处、重点违法同比增长），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稳中有进。

(一)党建引领严管厚爱，焕发队伍建设新气象。做实政治建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全警每周集中政治学习，理论武装头脑。组织“光影铸魂”、爱国参观等活动30余次，增强爱国和忠诚教育实践认知。结合疫情防护、“奋战四十天”等开展战时政治建警，组建党员先锋队11个、青年先锋队10个，火线入党4人。涌现全省公安疫情防控突出集体1个，全省交警先进党组织1个，省十佳高速警察1名，省厅最美警嫂1人，总队优秀党员8人。做好从严治警，对芷江、通道大队等重点风险单位，戴帽整顿和重点帮扶。组织业务、队伍“双督查”33次，运用监督执纪第一形态处理问责29人次，警示教育显著，全年违纪违法“零发生”。以“三表率一模范”机关建设为带动，推行支队党委、部门、机关民警定岗定责，每周工作项目化调度推进。做优暖心惠警，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大调研，以谈心座谈、问卷调查等，深入大队思想摸排47次，及时掌握解决民警困难27个。全年完成洪江、麻阳大队基地改善调剂，做好鹤城、芷江大队房屋修缮，建成溆浦大队用水净化工程，解决民警多年无洁净用水困难。调整解决27名民警跨县异地工作难题。对因病住院3名民警及10名家属及时慰问。做强练兵育警，做精做细小目标、小教官、小课堂、小考核“四小”举措，推动练兵提能由“大水漫灌式”向“精准滴灌式”转变，组织送训小课60余场，900余人次受训。同时，流量大、违法多安江、沅陵大队设轮训基地，1月一期，以路面作训练场、以实战执法和事故处理为训练课，业务骨干队伍茁壮成长。

(二)纵深推进“顽瘴痼疾”整治，谱写协同共治新篇章。全年支队60余次主动汇报怀化市委、市政府，沟通公安、应急、气象等职能部门，深化与属地政府社会化协同综合治理。充分借助市整治办和平安办平台，综合运用其日常调度、问题交办、调研督导、考核通报等手段，定期推送高速隐患清单86批次，督促落实整治到位389处，下发《怀化市关于加强高速公路护路联防工作的通知》，压实各方职责。牵头召开怀化高速联动会，市委政法委、检察、公安、法院、交通、气象、文广、应急单位等单位参会，形成专题共识纪要，打下怀化高速多方共治良好基础。

(三)科学构建“一体化”打防体系，取得执法管理新战果。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全年查处交通违法50.52万起，其中现场查处14.34万起、重点交通违法66577起，同比增长62.42%、48.83%、79.17%。通过常态化、体系化、精细化的严格执法管理有效压降路面事故风险，树立交通违法打击“一盘棋”思维，做优“无缝化”查缉网络，探索建全了统一规范的打防管控一体化机制和流程。横向上，紧密部门联动，各科室实战深度融合，形成快速统筹调度、精准路面布控、违法规律深挖等固化机制。纵向上，上下查缉联勤，依托新晃、通道省际检查站和沅陵服务区中途检查点为关卡，全路网统筹布设巡查警力，组织异地用警190批次，互补交错执法站点方位，整体构建查缉“口袋”，充分结合缉查布控系统、移动卡口、4G对讲机等科技应用，最大限度强化路面勤务响应时效和执法查处震慑质效。酒醉驾、夜间违停、客运车辆违法等重点违法查处均居全局前列。

(四)质效并重固本强基，迈上执法规范新台阶。深化法制信息化应用。针对过往“案件办理法制审批不够规范”“执法案件证据保存时间久远易丢失”“驾照吊销效能低”等问题短板，通过“优化系统流程，严格办案先审后批程序”“投入29万元建设执法记录仪服务器，云化执法档案”“全程内网流转，快办吊销案件”等深化法制信息化应用措施，严密执法流程监管，规范执法文书保存，驾照吊销平均由3小时缩减至40分钟。狠抓事故深度调查。针对沅陵服务区“3.26”事故，在省局指导下，支队积极联动沅陵县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历时4个月调查取证，协同沅陵县政府认定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依法依规对5家责任企业、3名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10.25”雪峰山隧道车辆燃烧事故，在省政府、省厅、总队、省局科学领导下，支队扎实开展对责任方的依法刑事打击和调查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五)宣教紧扣交管主线，实现安全认识新提升。强化事故预防专题宣传。研判辖区事故特点、违法规律，开展“行人禁上高速”“安全带生命带”等专题宣传30余次，媒体转发480余篇。建立怀化高速路况“快收、快审、快播”机制，发布提示110余条，有效引导群众安全出行。强化典型曝光震慑。深挖重点违法的警示鲜活性，曝光“百日行动”违法270余起，《酒驾，我就开了一分钟，真的好无辜》等稿件得到人民网、新华社、人民公安报等10余家央级媒体宣传报道，全网点阅超100万次。强化多方联合宣教。联合怀化市文广新局，下发《关于利用“村村响”加强高速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通知》，在全市形成“村村响”大喇叭固化警示机制，加强行人事故源头预防。深化警媒协作，开设“高警直播间”等专栏宣教阵地。深入挖掘民警交管先进事迹和感人泪点，编辑《高速警察与家的故事》《秋去冬来，他们一直护您平安》等队伍宣传稿19篇，极大激发队伍职业荣誉感。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编制精准性有待加强。每年下半年都存在预算指标需要调整的情况，有部分指标执行难度大，执行进度缓慢，这与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与可实行性有关，需要加强预算的精准性编制。

    (二)资产管理有待加强。2020年支队固定资产管理存在执勤执法装备丢失、民警责任意识不强情况，需继续增强资产管理意识。       

(三)部分大型项目进度缓慢。部分大型项目特别是科技项目建设金额大，审批多，时间长，程序繁琐，加上前期准备不充分，相关承办人员经验欠缺，需加强相关民警业务综合能力，提高实施大型项目的业务水平。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严格预算管理。根据上级相关要求和年度工作计划，科学编制单位部门预算，提高预算精准性，严格执行预算。

二是加强资产管理。进一步完善资产管理制度，明确资产管理部门和人员，建立固定资产明细账和台账，严格资产购置、管理、使用、报废等程序，定期盘点、清理支队资产。
三是规范财务核算。严格执行《预算法》、《会计法》及《会计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会计核算体系，加强对经济业务的审核，确保会计核算及时、真实、准确、合法。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拟申报为“优秀”，经交警总队上报汇总至省厅在湖南省公安厅门户网站上进行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